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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帮助“四上”企业招工职业介绍补贴申领工作指引
来源： 龙华政府在线  日期：2020年03月30日  【字体： 大 中 小  】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用工和就业保障工作，根据《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支持重点企业员工加快返岗及吸纳新员工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有关规定，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通过补贴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帮助“四上”企业招工，特制定以下工作指引。

　　一、适用对象

　　在龙华区已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人力资源服务登记备案的机构；在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资质在有效期内的;

　　二、补贴条件及标准

　　（一）介绍的新员工与企业已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除外），并已缴纳1个月以上社会保险的；

　　（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报补贴时，介绍的新员工仍在岗工作的。

　　（三）在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帮助注册地、纳税地和统计地均在龙华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招工的（省、市规定的“五类企业”除外），每介绍1名符合条件的新员工，按400元标准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一次性职业介绍补贴。单个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30万元。

　　三、申请方式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指定专人在疫情防控期结束后2个月内，携带申请资料到龙华街道清龙路8号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三楼就业促进科（301办公室）办理。

　　四、受理审核

　　（一）申请。申请单位对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等进行审核，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将全部申请材料提交区人力资源局就业促进科。

　　（二）受理。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后进行材料初审，初审发现材料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存在问题的，提醒申报机构补齐或通知不予受理，初审合

格后予以受理。

　　（三）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向申请机构说明未通过原因。

　　（四）公示。拟补贴机构名单将在龙华区政府在线（区人力资源局网站）公示，公示期为7天。

　　（五）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区级专项资金使用的规定提请审议。

　　（六）拨付。审议通过后，对于符合发放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区人力资源局按照资金拨付流程拨付。

　　五、申请材料

　　（一）《龙华区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帮助“四上”企业招工职业介绍补贴申请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1）；

　　（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四）《龙华区疫情防控期间协助企业招聘到岗人员名单》（原件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2）；

　　（五）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委托招聘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介绍员工成功后企业的支付款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六）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单位银行账户确认证明书》（验原件，收复印件）;

　　（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经办人员身份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八）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出具业务经办委托书（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六、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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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自有效受理日起，原则上30个工作日内办结。

　　七、相关要求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贴资金。对违反资金管理相关规定的，将追回骗取、套取资金，并将有关情况录入我市信用征信系统，涉

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省、市对介绍新员工入职“五类”企业及重点用工企业的职业介绍补贴按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工作指引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读并开展业务监督。

　　（四）本工作指引中涉及“四上”企业名单由区统计局提供。

　　附件1：龙华区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帮助“四上”企业招工职业介绍补贴申请表（样表）.doc

　　 附件2：龙华区疫情防控期间协助企业招聘到岗人员名单（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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